
 

 

有關徵收購物膠袋環保費的建議方案  

公民黨意見書  

 

政府建議方案  政府建議引入「生產者責任計劃」之膠袋稅；消費者每使用一個膠袋載物便需繳付五角環保稅。首階段會在連鎖式經營之超級市場、便利店、個人護理及健康用品公司實施，唯此等被納入計劃內之零售商店總數佔香港整體零售業少於百份之四。徵稅範圍未能涵蓋小經營者如士多、辨館、街坊小店或藥房等，也不包括可循環應用，售價或高於五元之環保袋。  

公民黨意見  我們對政府方案有幾項疑問，需要有關部門澄清 :  

(a)  從消費者角度看 ,  納入徵稅範圍的零售商並不清淅；除了大型超市如百佳、惠康，便利店如七、十一、Circle  K 外，公眾很難分辨那些是須徵稅商店 ,  那些是非徵稅商店。  

(b)  不論大小 (膠袋 )如果劃一收費，將會鼓勵消費者在不必要時亦要求較大的膠袋，而導至不必要浪費。舉例：通常在個人護理店購物，很多時都祗需用細小膠袋。  

(c)  徵稅可能令部份經營商改用紙袋，政府應推出配套措施，以減少其使用量。  

(d)  表面看來，劃分啇店類別似是為行政上管理的方便，而並非以高消耗量而厘定。舉例說：街市乾、濕貨攤，菜、肉、魚檔，熟食檔等高用



 

 

量點，並沒有納入徵稅範圍。政府有需要說明在下一階段，會否將高耗量組別劃入徵稅範圍內。  

(e)  為何伍元或以上之環保袋不納入徵稅範圍？  該徵稅計劃  〔僅佔香港整體零售業少於百份之四〕怎能導致膠袋使用量從十八億減至十億個〔即減低百份之五十〕？   政府應有較具體的數據說明。  

( f )  政府並沒有提供足夠資料，去評估此計劃的成效。例如：所需額外的人力資源、財政安 排，檢 討成效的時間表及下一階段的計劃等。檢 討時可對有空 間改善的問題，公眾表達的意 見，一一作出回應  ，以便完 善下一階段的規劃。  

 

全面政策  公民 黨 認為：對付濫用購物膠袋行為，最 好要有全面政策；可參 考「都市固體廢物管理政策大綱」 (2005-2014)  所制定的目 標。  在處理濫用購物膠袋的同時，亦應鼓勵市民 養成環保習 慣，對「自 備購物袋」或「環保一世袋」獎勵計劃等活 動應以嘉 許。而膠袋稅所得稅款應撥 歸 特別基 金，投 放於指定項目包括減少固體廢物和 廢物回收及再 造工業上。  

 

公民黨建議  

一一一一  公民 黨理解 只以連鎖超市、便利店、個人護理及健康用品公司作為首階段實行環保承 擔稅之建議。然而，政府亦需承 諾實施計劃一年 後，檢 討成效及公佈下一階段的詳 情。  



 

 

二二二二   以其他 國 家之經驗，此等計劃可能帶來一些非預 見的後果；如使用更多紙袋以逃 避膠袋稅，令更多樹 木被砍 伐及需要徵收更高的稅以遏止 濫用。愛 爾 蘭 就是一個好例子。  三三三三   公民 黨 同 意計劃不應賦 予「可降 解之生物膠袋」豁 免，因此等膠袋乃 由 植物漿 製成；其生產過 程所耗資源和能源比 純膠袋更 甚，違 背整體環保原 則，最 終 仍要用堆 填 處理。當 然，此等「可降 解之生物膠袋」若 處理適 當，仍可作為堆 肥之用。  四   公民 黨經詳細考 慮 後 認為，應加 強環保教 育  ⁄  影 響 予公眾，將購物袋循環再用。例如：營運商可推介「回 扣」計劃；獎 賞 自 攜循環再用購物袋或自 備購物袋的顧 客。與此同時，政府應鼓勵商界 設計、生產一些吸引兼 耐用之循環再用購物袋。  五  所估計約 二億元〔每年〕之稅款，不應納入「政府一般稅收帳 目」。可考 慮 作為特別基 金；以補 助 予減少塑膠廢物計劃，如改變「即用即棄」習 慣的快 餐店、學 校 午 飯的膠飯 盒。推行時需要有一系 列之新政策 與 法例支 援：  首先、應停 止小學 午 膳 承辨商使用「聚 丙 烯」〔 PP〕之膠飯 盒分發 午膳，因此等膠飯 盒用完即棄。取而代之，承辨商應於學 校用清洗 後之食具分發 飯 餸。根據「選 擇」月 刊在 2001 年估計，此建議每日能減少二十八萬個膠飯 盒。因此，有必要為學 校提供資源，以便裝 備 飯 堂及清洗 設施。  其次、可於快 餐店推行自 攜食具折 扣計劃，顧 客 自 攜食具可獲減一元。營運商就可於核數後 向 特別基 金 領 回。  



 

 

最 後、  先 前 曾提到街市乾、濕貨攤，菜、肉、魚檔，熟食檔等高膠袋用量組別；很多檔主都認為，可彈 性推行「用鹹 水 草」計劃。  以上等建議之計劃，極需要相關部門全力協 助之得以推行。  

2007 年 7 月 7 日  

 

 

 


